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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7【編號：106-7B4】 

一、計畫名稱 文藝復興實踐家 

二、計畫目標 

1.在學生本職學能的延伸下，以優質多元的設計、繪畫能力，主動申請或是

被動邀請，提供公共團體的繪畫、設計、展演服務，讓學生投入公共服務

的同時，也能磨練本職學能。同時擴大全體師生對一般公共服務的投入，

深化服務學習。 

2.透過多元課程與社團的引導，提升圖書館借閱率與藏書量，形塑人文藝術

涵養；進而鼓勵學生運用如文學、繪畫、音樂、舞蹈、漫畫、同人、甚至

微電影等等競賽、展演能力，為公共事務發聲，協助在地社區、城市的正

向價值之宣揚，進而引導適性就近入學。 

三、工作內涵 

工作項目 辦理處室 實施對象 辦理時程 

1藝文特色服務 
~文創服務展演 

學務處 全體師生、民眾 106-108學年度 

2 點亮在地文藝

活動~深化服務學

習 

學務處 

圖書館 
全體師生、民眾 106-108學年度 

四、經費需求 

期程 
資本門(仟

元) 
經常門(仟元) 合計(仟元) 

106學年度 70 440 510 

107學年度 100 600 700 

108學年度 100 600 700 

總    計 270 1640 1910 

五、預期效益 

1.提升師生參與公共服務之數量：以多元藝文特色服務，以及一般性公共

服務，逐年增加師生參與公共服務的數量，深化服務學習。 

2.提升在地藝文活動能見度：在政策的引導與鼓勵下，增加學校圖書館藏，

並提高學生圖書閱讀率、深化人文涵養。使學生擁有優異藝文能力，幫

助在地藝文活動能被重視、看見，進而引導適性就近入學。  

指標項目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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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績

效 
目標 績效 目標 績效 

方

案

質

化

指

標 

       

       

       

校

定

量

化

指

標 

SB14學生人數與社團數

比 
3800:75  3800:75  3800:75  

SB15發展社區在地文藝

社團數比 
22/75  22/75  22/75  

SB16參與社區在地文藝

活動次數 
10  11  12  

SB17參與社區在地文藝

活動師生人數 
400  450  500  

SB18學生平均參加文藝

活動次數 
5  6  7  

SB19學校辦理藝文活動

次數 
8  10  12  

SB20圖書館學生借閱率 0.78  1  1.2  

SB21每生分配圖書冊數

比 
6.98  7.0  7.1  

       

註：預期效益指標項目之撰寫，請參考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柒﹑實施方式」之「四﹑績

效考核」中有關方案量化指標和校定量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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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計畫 7【編號：106-7B4】 

● 子計畫名稱：文藝復興實踐家 

             (106-7B4-1藝文特色服務、106-7B4-2點亮在地文藝活動) 

一. 依據 

依據依據 106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申辦說明會，辦理本校 106學

年度高職優質化 106-7B4文藝復興實踐家計畫，依 B4形塑人文藝術素養，

規劃藝文特色服務、點亮在地文藝活動等作法。 

二. 目的 

1.本校學生的技能延伸下，以優質多元的設計、繪畫能力，主動申請或是

被動邀請，提供公共團體的繪畫、設計、展演服務，讓學生投入公共服

務的同時，也能磨練本職學能。同時擴大全體師生對一般公共服務的投

入，深化服務學習。 

2. 透過多元課程與社團的引導，提升圖書館借閱率與藏書量，形塑人文

藝術涵養；進而鼓勵學生運用如文學、繪畫、音樂、舞蹈、漫畫、同人、

甚至微電影等等競賽、展演能力，為公共事務發聲，協助在地社區、城

市的正向價值之宣揚，進而引導適性就近入學。 

3.激發創新之可能；與政府機關、民間合作中，調整、改進文藝展現之可

能，使更符合於市場需求；激發學生於就業創新之可能、激化教師教學

之成長。 

三. 主辦單位 

復興商工 教務處 

四. 承辦單位 

學務處、圖書館、廣設、美工、美術與資處等科 

五. 辦理日期 

106年 8月 1日～107年 7月 31日 

六. 組織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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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育組：整體計畫策劃、執行、考評，推動藝文特色服務與主動參與在地

文藝相關活動。 

衛生組、體育組、生活輔導組：推動一般性公共服務學習活動。 

七、 參加人員 

序 人  員 姓名 職稱 工作項目 

1 主持人 劉文群 學務主任 督導子計畫並處理跨處室協調之工作 

2 成  員 劉志祥 主任教官 協助督導教育公共服務安全事宜 

3 成  員 邱鵬城 訓育組長 綜理策畫與執行是項子計畫 

4 成  員 林世民 生輔組長 推動一般性公共服務學習活動 

5 成  員 林國書 體育組長 推動一般性公共服務學習活動 

6 成  員 江源裕 衛生組長 推動一般性公共服務學習活動 

7 成  員 陳姿羽 幹事 推動圖書館借閱與館藏事務工作 

8 成  員 鄭俊岳 教師 協助藝文管樂團培訓之工作 

9 成  員 游惠鈴 技士 推動文藝類競賽事務工作 

10 成  員 王紹蓉 幹事 綜理協助是項子計畫 

11 成  員 左秀娟 幹事 綜理協助是項子計畫 

填表說明：1.學校校長、處室(科)主任、組長、導師及專任教師等成員，均可以擔任

子計畫主持人。 

2.每項子計畫之成員以不超過 10人為原則。 

3.各子計畫之規劃內涵以擴大層面全校參與（教職員工生）為目標。 

八、 實施方式 

106-7B4-1藝文特色服務 

由學務處負責推動特色藝文服務學習，接受校外邀請，以學生特色

能力進行服務活動。各班級導師協助推動一般性公共服務學習，指

導、帶領學生參與校內外服務學習。 

106-7B4-2點亮在地文藝活動 

由訓育組、圖書館策劃提升圖書館閱讀率與館藏，培出優質藝文能

力學生，使之有能力提供社區藝文活動亮點服務。 

九、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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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B4-1藝文特色服務~詳見 106-7B4-1於后 

以優質多元的設計、繪畫能力，主動申請或是被動邀請，例如：教

育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台大醫院、三軍總醫院、新北市警察局

永和分局…等機關單位團體，以及本校自辦元旦展、師生美展、畢

業展、新一代設計展、國父紀念館精品展…等，提供繪畫、設計、

展演服務；提供民眾接觸、嘗試、學習美藝的機會。 

106-7B4-2點亮在地文藝活動~詳見 106-7B4-2於后 

主動積極參與在地社區、城市的正向價值之宣揚競賽、活動，例如：

全國學生美展、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教署校園書刊競賽、新北市

藝術教育嘉年華、永和博愛街社區藝文饗宴、十三行博物館考古生

活節、台北兒童福利中心親子園遊會、台灣金控與台灣銀行週年慶…

等活動；透過提高學生圖書閱讀、深化人文涵養，再運用如文學、

繪畫、音樂、舞蹈、漫畫、同人、甚至微電影等等文創競賽、展演

能力，讓在地、城市藝文活動更添亮點。 

九、工作進度 

執行月份 

工作項目 

106年 107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1 
藝文特色服務能力培

訓 

預定             

實際             

2 藝文特色服務 
預定             

實際             

3 
藝文特色服務成果查

核 

預定             

實際             

4 
點亮在地文藝活動服

務能力培訓 

預定             

實際             

5 
點亮在地文藝活動服

務 

預定             

實際             

6 
點亮在地文藝活動服

務成果查核 

預定             

實際             

填表說明：1.子計畫工作項目臚列以擇要簡明為原則。 

2.各子計畫應珍視資源並依預定進度定期召開會

議管控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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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獎勵與考核 

(一)獎勵 

1.公共服務學習特優學生，推薦為校代表，參加新北市志工服務學習楷模王選拔。

公共服務學習表現優良者，依校規酌予敘獎鼓勵肯定。協助推動表現優良教師，

建請  校長酌予記獎肯定。 

2.參與點亮在地文藝活動之學生，協助取得主辦單位頒發之感謝狀，將可協助學生於

升學加分之用。校內並依校規酌予敘獎鼓勵肯定。 

(二)考核 

1.透過各班導師與幹部協助查核，預期每生可以完成每學年 8小時的公共服務學習；

每位導師或指導、或帶隊，批閱服務學習反思與回饋，協助完成服務學習。 

2. 透過各社團、團隊指導老師與幹部協助查核，鼓勵學生參與社區人文藝術活動，

增加與社區交流學習機會。 

十一、經費需求 
單位：仟元 

年  度 經常門 資本門 合  計 

106年度(8至 12月) 220 30 250 

107年度(1至 07月) 220 40 260 

總  計 440 70 510 

十二、預期效應 

        (一)師生以多元藝文特色服務，以及一般性公共服務，逐年增加師生參與公共服務的 

數量，深化服務學習參與公共服務之數量增加;參與社區在地文藝活動師生人數

逐年提升。        

  (二)在學校政策的引導與鼓勵學生下，除增加學校圖書館藏數量，提高學生圖書閱讀

率，深化同學人文藝術涵養，學校相關藝文活動讓在地技職展現被重視，進而引

導適性就近入學。 

十三、本實施計畫要點經校長核示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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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商工 106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6-7B4 文藝復興實踐家 
106-7B4-1 藝文特色服務 

一、依  據：  

依據國教署 106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申辦說明會，辦理本校 106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 106-7B4文藝復興實踐家計畫之 106-7B4-1藝文特色服

務學習活動。 

二、目  的： 

在學生本職學能的延伸下，以優質多元的設計、繪畫能力，主動申請或是

被動邀請，提供公共團體的繪畫、設計、展演服務，讓學生投入公共服務

的同時，也能磨練本職學能。同時擴大全體師生對一般公共服務的投入，

使學生能成為肯付出、願擔當、有才能的時代青年。 

三、藝文特色服務學生召募： 

（一）隊員徵選資格 

1.參與徵選人應為本校在學之日校學生。 

2.除依學生之志願外，亦尊重導師與專業任課老師之推薦。 

（二）報名應具表件、期間及方式 

1.應具表件： 

a.推薦表 1份。 

b.二年級：必須通過並取得本校人像速寫初級以上之認證； 

  三年級：必須通過並取得本校人像速寫中級以上之認證。 

被推薦之學生，應隨報名表檢附認證證書之影本，並以未有

被記過處分  且學業成績可達 70分以上者為佳。 

（三）報名期間及方式： 

預計於每學期第 1次月考後，人像速寫認證結果公告後 1週內進行

報名；將推薦表逕送本校學務處訓育組。  

（四）評選作業 

由本處遴選素描專業領域之教師，負責評選作業。 

四、培訓課程 

(一)人像速寫隊將由校長及各處室、各科主任指導開訓課程；教務處教 

學組、學務處訓育組與素描任課教師協同指導培訓課程，於每週 1上

午 8:10至 9:10進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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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延聘校外專業人士，於課外時間或假日，協同指導培訓，以拓展風  

格之多元、文創之可能。 

五、展演服務 

擬接受政府機關或公益單位之邀請，或主動申請辦理，在 10到 15分

鐘內，可以完成單色的人物繪畫；20到 30分鐘內，可以完成彩色的多元風

格人物畫；又可以使用各種不同媒材，例如：各式畫紙、領章、數位檔等

各種文創特色之載體來呈現。少則 2名隊員，多則 40名全體動員，可以同

時間為眾多人群服務。讓民眾感受學生優異多元風格藝術與繪畫能力，展

現我國文創軟實力。使隊員有服務人群之實務經驗，展現特色能力之服務

價值。 

六、公共服務 

擬由導師協助推動；結合各班級時間、專長，主動申請校內外公共服

務；結合學務處，給予學生行前教育、計畫執行、反思回饋指導等。鼓勵

全體學生，積極參與公共服務學習，體驗「施比受更有福」的服務價值。 

 

七、反思與回饋： 

    活動結束後，參與公共服務學習之同學，請取得服務時數證明書（附

件二），以及填寫服務學習成果紀錄表（附件一），交付指導老師簽審後，

上網登錄「WEB志工服務歷程管理系統」填報服務學習記錄，學務處審核登

錄，侍同學需要時印出佐證。 

 

八、注意事項 

（一）凡參與校外之活動，需經由校長核可後方得以進行相關作業。 

（二）參與校外活動，將特別著重安全之事宜，除需家長同意外，並酌予

加保個人旅行綜合保險。  

九、本要點經校長核示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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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學生公共服務學習實施方案  
                                         102.01.29訂定 

105.08.29修訂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推展學校服務學習實施要點辦理。 

二、目的: 

（1）增進學生認識自己、關心他人、關懷生活環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與

熱忱。 

（2）提供學生回饋學校、鄰里、社區及社會，從生活體驗中，落實五育均衡

的全人教育。 

三、實施原則 

（1）多元參與：設立多元服務方式，提供多元的選擇，讓不同背景學生都能

有機會運用自己的能力。 

（2）統整融合：在本校既有基礎與特色上，融入學校正式課程並結合教育政

策。 

（3）合作互惠：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協同合作，共同建立目標，決定進行

方式，以滿足雙方需求，並增進彼此能力。 

（4）從做中學：以學習為基礎，讓學生在服務實做中應用學校中習得的知能，

透過反思連結課程學習與服務經驗。 

四、工作小組：服務學習工作小組，置成員七人至二十一人，由校長就下列人

員聘(兼)任之(各項成員至少一人參加)： 

    (1) 各處室主任。 

    (2) 各處室相關組長。 

    (3) 各年級教師代表。 

    (4) 各領域召集人。 

    (5) 家長代表。 

    上述人員採任期制，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單一性別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前項工作小組應於開學前組織，並召開服務學習工作會議，訂定服務學習

實施方案，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學務處擔任主責單位，綜理有關業

務。 

五、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六、辦理時間 

   (1)班(週)會、社團活動、早自習、午休時間或其他在校時間。 

   (2)寒暑假、例假日或課後適當時間。    

七、實施內容 

   (1) 學校規劃年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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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所有同學每學期服務學習時數應 6小時以上。 

   (2)學校辦理志工招募： 

        1.每學期辦理各處室的學生服務團隊招募、培訓、執行、檢討等相關

事項。 

        2.專案志工招募，如每年校慶、體育競賽、趣味競賽、新生訓練始業

輔導等學校重要活動開放同學申請協助活動服務人員。 

   (3)校園整理打掃服務活動： 

        1.例假日愛校打掃服務:由學校規劃校園打掃整理區塊；以個人為主 

，請於一週前提出打掃服務活動申請，若申請人數超過規劃則由抽

籤決定。 

        2.寒暑假愛校打掃服務: 由學校規劃校園打掃整理區塊、班級數。放

假前一個月由衛生組排定、公告一週；無更動異議後執行。 

  （4）特色藝文服務活動：擔任本校對外藝文展出活動：如校內重大展覽（元

旦展、師生美展、校內畢業展）、校外展覽（新一代設計展、國父紀念

館精品展）、作品借展（台大醫院、教育電台、新北市警察局永和分局）

等布展與展出，以及代表學校於校外進行公開藝文展演等服務活動。 

    (5)各公益團體服務活動：本校鄰近社區之公益、慈善、環保、清潔或藝文

活動之志工服務。如藝文展演、淨山、淨灘、掃街活動等。 

    (6)各文教社單位機構、社團法人文教基金會之志工服務。如圖書館志工、

鶯歌陶瓷博物館導覽志工等。 

    (7)各公私立社會公益機構之志工服務。如教養院、育幼院、安養中心、醫

院等志工服務。 

    (8)其他服務活動 

   八、反思與回饋： 

    (1)活動結束後，參與本方案實施範圍第(5)、(6)、(7)、(8)項之同學，請

取得「服務證明書」(附件二)，填寫「服務學習成果紀錄表」(附件一)，

持佐證之「服務證明書」交請指導老師覆核後，掃瞄成果紀錄表上傳「學

習歷程」系統（三年級掃描存檔，交訓育組備查）。 

    (2)得於期末執行活動成效檢討，公開表揚與獎勵優秀學生、學生社團、團

隊、班級等相關人員。 

   九、本計畫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計畫經服務學習工作小組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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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服務學習成果紀錄表 
※將服務證明書於從事服務學習後，給予服務機構填寫、蓋章。 

班級/ 

座號 
           申請人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服務 

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服務 

地點 
 

指導老師

䨱核簽章 
        

服 

務 

內 

容 

 

 

服務學習成果照片 

 

成果照片黏貼處 

 

備註：照片可使用電腦輸出，務必提供照片以展示服務學習成果！ 

 

 

 

 

反思與回饋： 
 

備 

註 

1. 每位學生每一學期應至少完成六小時以上之校園或社區服務。 
2. 班級或社團請於一周前提出申請，於服務完成後填寫此表與佐證之「服務證明

書」交請指導老師覆核後，掃瞄此表上傳「學習歷程」系統。 
3. 執行服務過程，請特別注意安全、衛生並且尊重被服務對象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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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提供給服務機構認證之參考) 
 

 服務證明書 
私立復興商工職業學校班級：○○○、學生：○○○  

於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參加○○○○○○○主辦

之  

○○○○○服務學習活動 

積極服務  主動參與  表現優異  

服務時數達○小時 

特頒此證書  以茲鼓勵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請將高中職三年參與的服務學習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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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於下表。 科別：         姓名: 

年/月/日 
參加校內外公共服務學習 

事項及活動項目 
時數 

主辦單位 

(簽名或蓋章) 
學校覆核 

範例： 

○年○月○日 

到創世基金會 

當核對發票的志工 
4小時 創世基金會  

     

     

     

     

     

     

     

     

     

     

     

     

     

     

     

     

     

(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浮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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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申請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外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表 

申請人  
社團 

教師 

服務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合計    

小時 

服務內容 

(請詳述) 
 

服務地點  
機構聯絡人  

機構電話  

聯繫方式 

指導教師 (或家長 )：                             (姓名 )                                 
(電話)  

 
學 生 負 責 人 ：                              ( 姓 名 )                                 
(電話)  

申請人 

簽 名 
 

指導老師 

(或家長)簽章 
 

服 

 

務 

 

學 

 

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家長同意書 備註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已附，同意前往。  

承辧 

組長 
 

學務 

主任 
 校長  

註 1：此表僅供參考，可自行修正運用。 
註 2：如參與校外或課餘之服務性活動，一定要檢附家長同意書。 
註 3：此申請表需於活動前一週提出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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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外服務學習活動說明暨家長同意書 
 

申請人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活動時間 
自 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 (星期___ )       時，共        小時 

活動地點  

費用內容

與金額 
本活動無須繳交任何費用 

本活動須繳交費用 ___________ 元，用途說明：______________。 

活動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備註： 

--------------------------------------------------------------------------------

--------------------------------------------------- 

私立復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校外服務學習活動家長同意書回條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本人不同意敝子弟參加此活動。若敝子弟在未獲許下逕自參加，請依校規議處。 

本人同意敝子弟自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時 起至 _____ 年 

  _____ 月 _____ 日       時 止， 參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活

動，並囑其服從校外服務學習單位之指導，遵守相關規範與注意自身安全。 

家長簽章：________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導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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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商工 106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6-7B4 文藝復興實踐家 
106-7B4-2點亮在地文藝活動 

一、依  據： 

依據國教署依據 106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申辦說明會，辦理本校

106學年度高職優質化 106-7B4文藝復興實踐家計畫之 106-7B4-2點亮在地

文藝活動。 

二、目  的： 

透過多元課程與社團的引導，提升圖書館借閱率與藏書量，形塑人文

藝術涵養；進而鼓勵學生運用如文學、繪畫、音樂、舞蹈、漫畫、同人、

甚至微電影等等競賽、展演能力，為公共事務發聲，協助在地社區、城市

的正向價值之宣揚，從中建立服務學習的人生態度，深化學習服務的態度

與自信心，實踐「品格教育」，臻至美的境界。 

三、展演服務人員： 

1.徵選資格 

a.參與徵選人應為本校在學日校之學生。 

b.除依學生之志願外，亦尊重導師與專業任課老師之推薦。 

2.報名應具表件、期間及方式 

a.推薦表 1份。 

 b.被推薦之學生，應以學業成績可達 60分以上者為佳。 

四、培訓課程： 

（一）社團學生於每隔週週三社團活動時間，由各社團指導老師進行各專業

領域之培訓。 

（二）學生自治會幹事每週 1、4於下午 16:20~17:30，每週 2、3、5上午

07:40~08:20由訓育組進行領導統御培訓；詳如附件一。 

（三）擇優推薦全校各班於聯課活動之班會課與導師時間，14:20~16:05，

由導師帶領全班同學赴國立臺灣圖書館進行圖書閱讀；擴增人文涵

養。 

 

五、展演與服務： 

（一）主動辦理校內外學生藝文服務活動與參賽，發掘文創與藝術人才；使

學生課外專長得有發展空間與被肯定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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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積極參與在地社區、城市的正向價值之宣揚競賽、活動，例如：

全國學生美展、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教署校園書刊競賽、新北市

藝術教育嘉年華、永和博愛街社區藝文饗宴、十三行博物館考古生

活節、台北兒童福利中心親子園遊會、台灣金控與台灣銀行週年慶…

等活動；透過提高學生圖書閱讀、深化人文涵養，再運用如文學、

繪畫、音樂、舞蹈、漫畫、同人、甚至微電影等等文創競賽、展演

能力，讓在地、城市藝文活動更添亮點。 

六、注意事項： 

（一）凡參與校外之活動，需經由校長核可後方得以進行相關作業。 

（二）參與校外活動，將特別著重安全之事宜，除需家長同意外，並酌予加

保個人旅行綜合保險。  

七、本要點經校長核示後施行，如有未盡事宜，修正時亦同。 

 
附 件 1 

復興商工 106學年度學生自治會幹事推薦徵選辦法 

主    旨: 為提升學生課外活動之品質，展現學生多元之知能，從「做中學」裡習得領導統

御，使更有活動之能力，進而服務社會人群，提昇國人生活之品質，特招選新進

一年級新生加入學生自治會。 

招收對象:本校日間部一年級學生 

報名方法:請導師推薦具有服務熱忱且有興趣之同學參加，報名表請於 10 月 20 日（五）前

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學生自治會幹事研習： 

1. 面試： 

時間:106年 10月 25日(16:30~17:50)、10 月 26日(16:30~17:50)至第八術

科教室進行面試測驗；入選者將參與第一階段培訓。 

2. 第一階段培訓： 

時間: 106年 10月 30日至 11月 10日，週二、三、五上午 07:20~08:20，

週一、四放學 16:30~17:30；受訓地點:學生自治會；入選者將參與第二階

段培訓。 

3. 第二階段培訓： 

時間: 98年 11月 11日至 12月 18日，週二、三、五上午 07:20~08:20，週

一、四放學 16:30~17:30；受訓地點:學生自治會；入選者將參與宣誓，成

為實習幹事。 

 

徵選地點:學生自治會（位於群生樓五樓第八術科教室） 

受訓時間:週二、三、五上午 07:20~08:20，週一、四放學 16: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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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地點:學生自治會（位於群生樓五樓第八術科教室） 

注意事項:  

1.報名參加徵選同學，請依徵選時間到達指定地點報到。 

2.不得有記過之處分及違反校規行為。 

3.參加其他公差性團隊之同學請勿報名，例:大隊司儀、交通糾察隊、薪傳隊、 

管樂團、衛生糾察隊等。 

4.每班至少推薦 3名同學參加，報名表格若不夠填寫，請寫於空白處。 

------------------------------撕下交回學務處------------------------------------ 

復興商工 106學年度學生自治會招收新幹事報名表 

導師簽名： 

班級 姓名 座號 電話 專長 

 

    

    

    

    

    

 

 

 

 

 

 

 

 

 


